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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多書 
1.1 何謂 “神選民的信心” ?  
1.2 保羅把提多留在革哩底, 有何重要的使命? 所說 “各城” 是那裡? (V.5)   
1.3 設立長老 (監督) 的條件是什麼? 第 6,7 節所說 “無可指責” 是什麼意思?  
1.4 從本章來看, 設立監督之後, 對教會有何益處? (V.9) 
1.5 汚穢的人, 所以汚穢, 其基本原因為何? (V.15) 
2.1 保羅提示提多寺於教佰中各種人的勸導, 在生活行為上的多呢? 還是在 “真理” (屬靈上) 
多? (由此可知: 如何判斷某人屬靈與否呢?) 
2.2 保羅對勸戒人的 (提多本人) 有何勸勉?   
2.3 如何敬虔度日? (V.12) 
2.4 從 14 節的真理來看, 信主之後的善行和未信主之前的善行有何分別?   
2.5 提多有什麼權柄? (V.15) 
3.1 保羅說到沒有得救以前的光景如何?  
3.2 人得救是否因行為? 如果不是, 是什麼? 本章 4-7 節怎麼說?  
3.3 本章中如何論聖靈？  
3.4 對於分門結黨的人, 應當怎樣處理? (V.10)  
3.5 何謂 “因有信心愛我們的人” ? 保羅的問安是否奇特? (V.15) 


